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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二零零九年八月

发行人声明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本预案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确认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预案是本公司董事局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说明，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不实陈述。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其他政府部门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所做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

对本发行人股票的价值或投资者的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保证。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因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引

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投资者如有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专业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本预案所述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生效和完成尚待取得有关审批机关的批准或核准。

重要提示

１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已经获得第十届董事局

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２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１０

，

０００

万股（含

１０

，

０００

万股）。 若本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

行日期间发生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数量将作出相应调整。 在上述范围内，具体数量由董事局提请股东

大会授权董事局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数量不超过

１０

名（含

１０

名），其所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份自发行完

成后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 其中，公司大股东深圳市富安控股有限公司承诺以与其他认购对象相同的认购

价格认购本次发行股份的

１０％

，所认购的股份自发行完成后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

３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十届董事局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发行价格不低

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 具体发行价格将在取得发行核准批文后，由本公司董

事局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市场情况，并根据发行对

象申购报价的情况，遵照价格优先原则，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深圳市富安控股有

限公司不参与询价，其认购价格与其他特定对象相同。

如本公司股票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除权、除息事项，发行底价将作出相应调整。

根据《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也称定价

区间，为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１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７

日。 因公司在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６

日按每

１０

股派息

０．３

元和送

０．５

股（含税）进行了除权除息，因此在计算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时，公司首先对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１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５

日除权除息前

１２

个交易日的成交金额和成交量进行了前复权处理，分别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６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７

日除权除息后

８

个交易日的成交金额和成交量求和， 再按上述公式算出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的均价。 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

（复权后的定价区间前

１２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区

间后

８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复权后的定价区间前

１２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成交量

＋

定价区间后

８

个交

易日股票交易成交量）

其中：

复权后的定价区间前

１２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成交量

＝

定价区间前

１２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成交量

＊１．０５

复权后的定价区间前

１２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复权后的定价区间前

１２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

复权后的定价区间前

１２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成交量

＝

（定价区间前

１２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０．０３

）

÷１．０５＊

复权后的定价区间前

１２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成

交量

＝

（定价区间前

１２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区间前

１２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成交量

－０．０３

）

÷１．０５＊

复

权后的定价区间前

１２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成交量

＝

定价区间前

１２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区间前

１２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成交量

＊０．０３

按上述公式得出复权后的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为

１２．４１

元

／

股。其

９０％

，为

１１．１７

元

／

股。

４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净额预计将不超过

１１．５

亿元人民币。

５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尚需获得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批准和相关政府部门的同意、许可或批准，包括但不限于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释 义

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以下含义：

发行人、公司、本公司、中国宝安 指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公司董事局 指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富安公司 指 深圳市富安控股有限公司

宝投公司 指 深圳市宝安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汇富控股 指 中国汇富控股有限公司

恒隆国际 指 恒隆国际有限公司

龙投公司 指 深圳市龙岗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马应龙 指 马应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贝特瑞 指 深圳市贝特瑞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本次非公开发行 指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次以非公开发行的方

式向特定对象发行

Ａ

股股票的行为

本预案 指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定价基准日 指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局第十七次

会议决议公告日

募集资金 指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第一节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概要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

ＣＨＩＮＡ ＢＡＯＡＮ ＧＲＯＵＰ ＣＯ．

，

ＬＴＤ

法定代表人 ： 陈政立

注册资本 ：

１

，

０９０

，

７５０

，

５２９

元

注册地址 ： 深圳市笋岗东路

１００２

号宝安广场

Ａ

座

２８－２９

层

股票简称 ： 中国宝安

股票代码 ：

０００００９

股票上市地 ：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司国际互联网网址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ｂａｏａｎ．ｃｏｍ

公司电子信箱 ：

ｚｇｂａｊｔ＠１６３．ｎｅｔ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背景和目的

本次非公开发行，是在我国宏观经济处于企稳回升的关键时期，政府继续保持宽松货币政策以扩大内

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背景下，结合公司确立的高新技术产业、房地产业和生物医药业并举的战略发

展规划，针对当前国内房地产市场逐步转暖的时机，顺应资本市场发展形势，拓宽融资渠道，提高公司房地

产业务的持续盈利能力，从而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最大化股东权益的积极举措。

１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背景

（

１

）落实公司战略定位，提升抗风险能力

根据公司确立的战略发展规划，公司的主营业务为高新技术产业、房地产业、生物医药业三大产业。 公

司所属三个行业的协同效应平衡了流动性和周转率要求， 降低了公司因行业系统风险导致公司净利润的

波动，提高了公司业绩的稳定性。

２００８

年，在国内房地产市场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和宏观调控的双重影响下，

公司仍实现营业收入

２８９

，

２２３．５７

万元，同比增长

４８．４３％

。 整体抗风险能力的提升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提供了有力保证。

房地产业是公司现阶段利润的重要来源。 公司在房地产业务上，根据发展战略和市场定位，基于北京、

上海等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竞争激烈的现状，重点开展内地城市、中等城市、旅游城市的房地产项目开发。

公司经过多年房地产经营，已在湖北、海南等地树立了宝安房地产“江南系列”的品牌效应。 江南系列品牌

价值已达

６．４８

亿元

①

。 同时，公司经过多年的土地储备，房地产项目的土地平均成本较低，能够有效地保证

项目的盈利水平。 因此，发展房地产业是公司现阶段实现价值最大化、产业布局更优化的有效途径。

①

2008

年

9

月

20

日，在中国房地产

TOP10

研究组发布的

"2008

中国房地产品牌价值研究报告

"

中，

"

宝安·江南系列

"

被评定为

"2008

年中国房地产项目品牌价值

TOP10"

， 品牌价值

6.48

亿元。 中国房地产

TOP10

研究组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所、中国指数研究院研究主持。

（

２

）目前我国房地产业面临相对宽松的政策环境

２００８

年底，在“保增长、促内需”的宏观调控政策的背景下，房地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国

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旨在刺激住房需求的多项政策，减轻了购房成本，使得被压抑持续一年多的刚性需求

逐步释放，改善性需求入市显著，并在流动性增加等因素刺激下投资性需求被激活，房地产市场逐渐转暖。

国务院于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７

日公布了关于调整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比例的通知，其中，保障性住房

和普通商品住房项目的最低资本金比例从

２００４

年的

３５％

调低至

２０％

，其他房地产开发项目的最低资本金

比例调整为

３０％

。 该通知彰显出政府旨在通过增加杠杆，促进房地产行业投资增长并进一步保证经济稳定

增长的决心。 本次大幅下调资本金比例提高了房地产企业的资金杠杆效应，减少了房地产企业的新投资压

力，提高了企业的负债能力和滚动开发能力，从而缓解了房地产企业的资金压力。 此外，随着销售持续回

暖，以及其他各项融资方式对房地产企业的开放，房地产行业投资将会逐步增加，这将有利于房地产企业

利润的持续稳定增长。

（

３

）房地产市场需求强劲，房地产业长期看好

由于我国正处于城市化进程的加速过程中，一方面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首次住房的刚性需求仍旧

旺盛。 另一方面我国目前城市住房水平低下，具备一定经济实力的

３５－４４

岁人群有改善住房条件的强烈需

求。 在税收优惠等政策作用下，借助于按揭及其他手段，改善性住房的需求将完全释放。 再一方面，宽松货

币政策未被实体经济全部吸收，部分资金会流入房地产市场，加之我国目前一部分富裕阶层对其财富有保

值增值的要求，造成房地产投资性需求的增加。 在城市住宅供给方面，我国实现住房商品化仅

１０

余年，城

镇住宅市场格局并未根本改变。 在上述三种住房需求的推动下，房地产市场供不应求的局面仍将持续，中

国房地产业长期发展向好。

２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目的

（

１

）扩大资本规模，恢复融资功能

公司将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扩大股本规模，有效增强资金实力，从而达到扩张资产规模的目的。

房地产行业作为资本密集型行业，对资金需求量大，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拟用于海南、武汉

等房地产项目。 募集资金的使用将有利于项目的实施，加快项目开发进度和资金回笼，进一步增强公司在

房地产开发业务上的核心竞争力。 此外，公司自

１９９５

年配股以来已有

１４

年没有在资本市场上进行过任何

股权融资，基本上没有发挥上市公司的再融资功能，项目开发资金主要来源于银行贷款和销售回款，从而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司房地产业务快速发展的步伐。 公司将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为契机，拓宽公司的融

资渠道，实现公司资产规模和效益同步增长。

（

２

）实现公司发展战略，构建房地产主业平台

公司目前主营的三大产业中，房地产行业作为资金密集型行业，对资金有较高的要求，对经济政策的

敏感度较高。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拟投入房地产项目的总投资

２６５

，

７９０

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

９５

，

０００

万元，如果发行成功将降低公司房地产业务对国家信贷政策、货币政策的依赖，提升公司整体的抗风险能

力。 同时，房地产业作为现阶段公司利润的重要来源，其未来一段时间的稳定发展，将对公司整体业绩的平

稳提升产生积极影响。

（

３

）降低资产负债率，优化财务结构

公司系涉足三大行业的控股集团公司。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公司总资产达到

６３

亿元，净资产

２８

亿元，公司资产负债率

５５．５４％

。 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剔除上市控股子公司马应龙后，合并报表口径下资产负

债率为

６０．２８％

，财务杠杆比例相对较高，加大了公司进一步进行债务融资的难度。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后，

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将降低，现金流将有所增加，财务结构将得到改善，公司整体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将进

一步提高。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概要

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２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 本公司将在中国证监会核准后

６

个月内选择适当时机

向不超过十名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３

、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不超过

１０

，

０００

万股（含

１０

，

０００

万股）。 在上述范围内，由董事局或其授权

的人士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发行情况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最终发行数量。

若本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数量将作出相应调整。

４

、发行对象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对象为包括公司大股东富安公司在内的不超过

１０

名（含

１０

名）的特定对象。 其中，

富安公司承诺以与其他认购对象相同的认购价格认购本次发行股份的

１０％

（若本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

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除权、除息事项，大股东认购数量将作出相应调整）。 本次发行的其他特定对象为：符合

中国证监会规定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其他机

构投资者以及自然人等。

５

、定价基准日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本公司第十届董事局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６

、定价方式或价格区间

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 具体发行价格将在取得发行核

准批文后，由公司董事局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市场

情况，并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遵照价格优先原则，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富安公司不参与询价，其认购价格与其他特定对象相同。

如本公司股票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除权、除息事项，发行底价将做出相应

调整。

根据《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也称定价

区间，为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１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７

日。 因公司在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６

日按每

１０

股派息

０．３

元和送

０．５

股（含税）进行了除权除息，因此在计算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时，公司首先对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１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５

日除权除息前

１２

个交易日的成交金额和成交量进行了前复权处理，分别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６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７

日除权除息后

８

个交易日的成交金额和成交量求和， 再按上述公式算出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的均价。 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

（复权后的定价区间前

１２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区

间后

８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复权后的定价区间前

１２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成交量

＋

定价区间后

８

个交

易日股票交易成交量）

其中：

复权后的定价区间前

１２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成交量

＝

定价区间前

１２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成交量

＊１．０５

复权后的定价区间前

１２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复权后的定价区间前

１２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

复权后的定价区间前

１２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成交量

＝

（定价区间前

１２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０．０３

）

÷１．０５＊

复权后的定价区间前

１２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成

交量

＝

（定价区间前

１２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区间前

１２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成交量

－０．０３

）

÷１．０５＊

复

权后的定价区间前

１２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成交量

＝

定价区间前

１２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区间前

１２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成交量

＊０．０３

按上述公式得出复权后的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为

１２．４１

元

／

股。其

９０％

，为

１１．１７

元

／

股。

７

、锁定期

公司大股东富安公司所认购的股份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 其他特定发行

对象认购的股票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

８

、认购方式

所有发行对象均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发行的股票。

９

、上市地点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于锁定期满后，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１０

、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未分配利润由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新老股东按照持股比例共享。

１１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金额与用途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预计将不超过

１１．５

亿元，所募集资金将用于以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额（万元） 拟投入募集资金（万元）

１

宝安？ 椰林湾

７１

，

８６７ ４０

，

０００

２

宝安？ 滨海豪庭

３３

，

４８３ １５

，

０００

３

宝安？ 山水龙城五期

１６０

，

４４０ ４０

，

０００

４

补充流动资金

２０

，

０００ ２０

，

０００

合 计

２８５

，

７９０ １１５

，

０００

若本次非公开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上述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在不改变拟投资项目的前

提下，董事局可对上述单个或多个投资项目的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进行调整，或者通过自筹资金弥补不足

部分。 若本次非公开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超过拟投入募集资金，超出部分将用于补充本公司流动资金。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

资金到位之后予以置换。

１２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限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限为本议案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

四、本次非公开发行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富安公司与公司签订了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 承诺以现金方式且与其他机构投资者相同的认

购价格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 该行为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须经公司股东大会的审议批准。 富安公司及其

关联方将在股东大会上对相关事项予以回避表决。

五、本次发行是否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１

、公司主要股东变更情况

截至

２００２

年，中国宝安第一大股东龙投公司、第二大股东宝投公司所持股份分别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１．

６４％

、

１１．１５％

。

２００２

年

５

月，根据财政部（财企［

２００２

］

２１２

号）文件批准，中国宝安原第一大股东龙投公司将

持有的中国宝安全部股权划转给其全资子公司富安公司，股份性质为国有法人股。 本次股权划转过户完成

后，富安公司成为中国宝安的第一大股东，所持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１．６４％

。

２００２

年

９

月，经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政府（深龙府函［

２００２

］

５６

号）批准，龙投公司将其持有的中国宝安

第一大股东富安公司全部股权分别转让给恒隆国际和汇富控股， 其中恒隆国际受让

９５％

， 汇富控股受让

５％

。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根据国务院国资委（国资产权［

２００７

］

１５０１

号）文件批准，富安公司所持中国宝安股份性

质变更为非国有股。

２００２

年至

２００８

年股权分置改革支付对价前，中国宝安前两大股东富安公司、宝投公司

持股比例未发生变化。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１６

日中国宝安股权分置改革支付对价后， 富安公司、 宝投公司持股比例分别下降至

８．

３４％

、

６．９５％

。

２

、公司历年年报对主要股东的披露情况

年度报告年份 披露要求 公司实际披露情况

１９９１－１９９５

没有要求。 没有披露。

１９９６

要求披露前十大股东名单。 公司披露了前十大股东的持股情况。

１９９７－２００１

要求披露持股

１０％

以上股东的基本情

况。

公司披露了持股

１０％

以上股东的相关信息，其

中龙投公司持股

１１．６４％

， 宝投公司持股

１１．

１５％

。

２００２－２００３

要求披露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情况。

公司将富安公司和宝投公司披露为公司的控

股股东，其中富安公司持股

１１．６４％

，宝投公司

持股

１１．１５％

。

２００４

要求披露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

关系方框图。

公司除了介绍上述两家控股股东的情况外，还

披露了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关系方框

图。

２００５－２００７

要求披露控股股东的实际控制人进行

追溯，直至披露到自然人。

公司披露上述两家控股股东的情况，并对第一

大股东富安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进行了追溯，直

至披露到自然人丘兆忠。

２００８

要求披露控股股东的实际控制人进行

追溯，直至披露到自然人。

公司对实际控制人的描述延续历史的披露。自

股改支付对价以来，公司对实际控制人的描述

不能准确反映股东的实际情况。

３

、公司控制权基本情况

本公司自

１９９１

年上市以来股权比例一直较为分散。 自

２００２

年至股权分置改革前，公司第一大股东富

安公司和第二大股东宝投公司分别持有公司

１１．６４％

和

１１．１５％

的股权。

２００８

年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支付对

价后，富安公司和宝投公司持股比例分别降低至

８．３４％

和

６．９５％

。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２

日，富安公司持有本

公司股份

９１

，

６６８

，

２６７

股，占本次发行前总股本的比例为

８．４０％

，宝投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

７３

，

９６６

，

０６１

股，

占本次发行前总股本的比例为

６．７８％

。 公司前十名股东合计持股占本次发行前总股本的比例为

３０．７７％

，公

司股权比例分散。目前本公司董事局有

８

名成员，其中

３

名为独立董事；

５

名非独立董事仅有

１

名由公司第

二大股东宝投公司向本公司董事局推荐，其余

４

名非独立董事均为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董事均由上

届董事局提名。 此外，富安公司和宝投公司之间没有签署关于对本公司共同控制的相关协议或存在其他安

排，并非一致行动人。 因此，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４

、本次发行是否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根据发行方案，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１０

，

０００

万股，其中富安公司承诺认购本次发行总量

的

１０％

。 按发行数量上限计算，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本公司总股本将由发行前的

１０９

，

０７５．０５２９

万股增

加为

１１９

，

０７５．０５２９

万股，届时富安公司将持有本公司

１０１

，

６６８

，

２６７

股股票，持股比例为

８．５４％

，预计富安

公司仍为公司的第一大股东，且不会改变公司股权分散的现状。

因此，预计本次非公开发行不会导致公司的控制权发生改变。

六、本次发行方案已经取得有关主管部门批准的情况以及尚需呈报批准的程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４

日经本公司第十届董事局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尚待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尚待取得相关政府部门的同意、许可或批准，包括但不限于中国证监会的核

准。

第二节 富安公司基本情况及附生效条件股份认购合同摘要

一、富安公司的基本情况

１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富安控股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

４

日

注册资金：

１

，

０００

万元

法人代表：麦伟成

注册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笋岗东路

１００２

号宝安广场

Ａ

栋

２２

楼

Ｈ１

室

经营范围：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控、专卖项目）。

２

、股权控制关系结构图

３

、主要经营情况及最近三年主要业务的发展情况和经营成果

近三年主要业务指标简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６

年

总资产

１４

，

３１１．４０ １１

，

４７３．４０ １１

，

４８７．１４

所有者权益

１１

，

３０３．９６ １１

，

４６８．０４ １１

，

４８６．７８

营业收入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利润总额

－１６４．０８ －１８．７４ －８．３２

４

、富安公司最近一年的简要会计报表

（

１

）富安公司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简要资产负债表（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１４３

，

１１．４０

其中：流动资产

３

，

８００．６７

负债总额

３

，

００７．４４

所有者权益总额

１１

，

３０３．９６

（

２

）富安公司

２００８

年简要利润表（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０８

年

营业收入

０．００

营业利润

０．００

利润总额

－１６４．０８

净利润

－１６４．０８

５

、富安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处罚及诉讼等相关情况

富安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五年未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也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

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６

、本次发行完成后，富安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公司是否存在同业竞争的说明

本次发行完成后，富安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公司不存在实质性同业竞争。

７

、本次发行预案披露前

２４

个月内富安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本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情况

（

１

）富国投资有限公司是本公司大股东富安公司的参股公司。 根据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本公司与富国投

资有限公司签定的渝开发股票托管协议，本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向富国投资有限公司支付股票受托

管理费

２

，

５１６

，

００３．００

元。 收回的渝开发股票款

５４

，

１０１

，

７４６．５９

元，受托管理费按本公司最终处置该股权所

得的

５％

计算。 截至本预案公告日，富国投资有限公司已不再持有本公司委托其持股的股票。

（

２

）根据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本公司与恒隆国际签定的珠江控股股票托管协议，本公司分别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５

日向恒隆国际支付股票受托管理费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２

，

７１９

，

０５２．９

元、

６３８

，

５５１．２５

元，受托管理费按本公司最终处置该股权所得的

５％

计算。 截至本预案公告日，恒隆国

际已不再持有本公司委托其持股的股票。

除上述交易外，本次发行预案披露前

２４

个月内富安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本公司之间不

存在其他重大交易情况。

二、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的内容摘要

１

、合同主体及签订时间

发行人：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认购人：深圳市富安控股有限公司

合同签订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４

日

２

、认购方式、支付方式、认购价格、认购数量、限售期

（

１

）认购方式：以现金认购发行人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新股。

（

２

）支付方式：现金支付。

（

３

）认购价格：本次发行中发行人向认购人发行的发行价格与向其他特定对象发行的发行价格相同。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具体发行价格将

在取得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核准批文后，由发行人董事局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其他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市场情况，并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遵照价格优先原则，与本次非公开发行

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认购人不参与询价，其认购价格与其他特定对象相同。 如发行人股票在

本次非公开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除权、除息事项，发行底价将做出相应调整。

（

４

）认购数量：认购人承诺认购的股票数量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最终发行总量的

１０％

。 最终发行数

量由发行人董事局或其授权的人士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发行情况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最终

发行数量。

（

５

）限售期：认购人认购的股票在本次发行完成后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

３

、合同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本合同在以下条件均获得满足之日起正式生效：

（

１

）本协议及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发行人董事局、股东大会的有效批准；

（

２

）本协议及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认购人董事会、股东会的有效批准；

（

３

）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且该等批复没有修改本协议的条款和条件或增设任何无

法为本合同任何一方当事人所接受的额外或不同义务。

４

、合同附带的任何保留条款和前置条件

本合同无任何保留条款和前置条件。

５

、违约责任条款

富安公司及本公司应按本协议的规定履行协议，一方违反本协议规定，应依法赔偿守约方由此造成的

任何实际损失。

第三节 董事局关于本次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净额预计将不超过

１１．５

亿元人民币，所募集资金将用于以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额（万元） 拟投入募集资金（万元）

１

宝安·椰林湾

７１

，

８６７ ４０

，

０００

２

宝安·滨海豪庭

３３

，

４８３ １５

，

０００

３

宝安·山水龙城五期

１６０

，

４４０ ４０

，

０００

４

补充流动资金

２０

，

０００ ２０

，

０００

合 计

２８５

，

７９０ １１５

，

０００

若本次非公开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上述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在不改变拟投资项目的前

提下，董事局可对上述单个或多个投资项目的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进行调整，或者通过自筹资金弥补不足

部分。 若本次非公开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超过拟投入募集资金，超出部分将用于补充本公司流动资金。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

资金到位之后予以置换。

本次发行拟投资项目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宝安·椰林湾项目

１

、项目情况要点

项目名称：宝安·椰林湾

项目总投资：

７１

，

８６７

万元

规划占地面积：

１３５

，

１７０

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

２３１

，

３１０

平方米

预计销售额：

９３

，

２７１

万元

项目建设年限：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项目经营主体：由全资子公司万宁宝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经营

２

、项目基本情况

本项目地块位于海南省万宁市万城镇，东临纵二路，西沿新海街，北接环市一路，南至红砖中路。

本项目占地面积

１３５

，

１７０

平方米，规划建设普通住宅和少量联排住宅，总建筑面积

２３１

，

３１０

平方米。

３

、项目的市场前景

本项目所处的海南省万宁市，南距三亚市

１１２

公里，北离海口市

１３９

公里，处于东线高速公路中部，地

理位置优越且交通便利。 万宁市属热带与亚热带分界气候，气温常年在

２６

摄氏度左右，生态环境保持良

好，被誉为“热带植物花园”。 万宁市优越的气候条件，近年来吸引了众多的海南岛外度假养老人士在万宁

市购房置业。

万宁市作为海南省重点滨海旅游城市， 多年来政府对环境及配套设施的投入对改善当地居住和旅游

环境产生了积极作用。 本项目靠近海南省著名旅游景点海南第一山———东山岭，项目所在地周边生态环境

保持良好，环境优美。 项目所在地经海南东线高速公路往南可直通石梅湾旅游区、南燕湾高尔夫球场、神州

半岛旅游区、碧海情深海洋世界和兴隆温泉旅游区等旅游景区。

本项目所处区域交通便利，项目距离海南东线轻轨站较近，城市轻轨和省汽快车均经过万宁，交通优

势凸现。 此外，项目南面与万宁市商业区相邻，商业区内拥有完备的医院、学校、超市、酒店、车站、银行等服

务设施，其服务半径有效覆盖本项目，目前本项目所在区域已形成良好居住氛围，生活配套十分完善。 周边

住宅楼盘逐年增多，预计本项目将拥有良好的市场前景。

４

、资格文件取得情况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８

日，万宁宝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挂牌的方式取得该项目国有土地使用权。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２００６

第捌号），目前已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万国用［

２００６

］

第

１０１２６９

号、万国用［

２００６

］第

１０１２７０

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万建地规［

２００６

］第

１１８

号）、《建设工

程规划临时许可证》（万建程规临［

２００８

］第

９

号）、《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万建［

２００９

］第

１６

号）、《万宁市

房产预售许可证》（［

２００９

］万房预字

１８

号、

１９

号、

２０

号、

２１

号、

２２

号、

２３

号）。其他相关文件按照有关部门的

相关规定正在陆续办理中。

５

、投资估算

本项目的总投资预计为

７１

，

８６７

万元，其中土地成本和建设安装工程费为

５１

，

５８７

万元，项目前期设计

勘探费

２

，

１０５

万元，基础设施建设费

５

，

５９５

万元，其他配套费和政府收费为

２

，

０７３

万元，不可预见费

２

，

３５４

万元，期间开发费用及销售费用为

８

，

１５４

万元。

６

、项目进展情况与资金筹措

本项目已开工。 项目计划使用募集资金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其余资金公司将采用自有资金、银行贷款或预售

收入等途径解决。

７

、项目经济评价

本项目预计实现销售额

９３

，

２７１

万元，实现税后净利润

１１

，

０５９

万元，投资回报率为

１５．３９％

，销售净利

率为

１１．８６％

，项目各项经济指标良好，经济上可行。

项目经济效益指标一览表

内容 单位 指标

总建筑面积 平方米

２３１

，

３１０

总销售收入 万元

９３

，

２７１

总投资 万元

７１

，

８６７

利润总额 万元

１４

，

７４５

净利润 万元

１１

，

０５９

项目投资回报率

％ １５．３９

项目销售净利率

％ １１．８６

二、宝安·滨海豪庭项目

１

、项目情况要点

项目名称：宝安·滨海豪庭

项目总投资：

３３

，

４８３

万元

规划占地面积：

２０

，

９４７．３５

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

６２

，

９４９．８４

平方米

预计销售额：

４６

，

６０１

万元

项目建设年限：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项目经营主体：由全资子公司海南合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经营

２

、项目基本情况

本项目地块位于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东邻杜鹃路，西邻丽晶路，北邻海口市新华区人民政府，南邻海

南省港湾管理局和海南省交通规费征稽局。

本项目占地面积

２０

，

９４７．３５

平方米，规划建设高层住宅，总建筑面积

６２

，

９４９．８４

平方米。

３

、项目的市场前景

本项目位于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丽晶路东侧，地处海口市繁华地段。 城市交通线路纵横交错、四通八

达，出行便利，本项目所处区域已发展成为成熟的城市生活居住区，周边配套齐全，医院、学校、超市、美食

一条街、五星级酒店、高尔夫球场、西海岸带状公园等设施环布其周，各种生活配套设施齐备。 经过多年的

开发建设，本项目所处的金贸片区高端楼盘林立，已经形成了浓郁的居住氛围。

本项目环境优势突出，所处位置靠海、邻大型公园，拥有独特且弥足珍贵的自然环境优势。 项目地经城

市公路滨海大道往东可达海口休闲胜地万绿园，往西直达海口港和西海岸滨海旅游休闲景区，往北可达海

口湾，项目南面为海口市繁华的金融贸易区。 本项目具备优越的区位优势，预计将有良好的市场前景。

４

、资格文件取得情况

本项目以股权收购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已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海口市国让［合］字

［

２００７

］

６７

号），目前已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海口市国用［

２００７

］第

００６１４０

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

２００７０６６

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２００９Ａ００８４

号）。 其他相关文件按照有关部门的相关规定正在陆续

办理中。

５

、投资估算

本项目的总投资预计为

３３

，

４８３

万元，其中土地成本和建设安装工程费

２４

，

５３６

万元，项目前期设计勘

探费

８９５

万元，基础设施建设费

３

，

６５３

万元，其他配套费和政府收费为

７６６

万元，不可预见费

７８５

万元，期

间开发费用及销售费用为

２

，

８４７

万元。

６

、项目进展情况与资金筹措

本项目已开始前期施工准备。 项目计划使用募集资金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其余资金公司将采用自有资金、银

行贷款或预售收入等途径解决。

７

、项目经济评价

本项目预计实现销售额

４６

，

６０１

万元，实现税后净利润

４

，

６４８

万元，投资回报率为

１３．８８％

，销售净利率

为

９．９７％

，项目各项经济指标良好，经济上可行。

项目经济效益指标一览表

内容 单位 指标

总建筑面积 平方米

６２

，

９４９．８４

总销售收入 万元

４６

，

６０１

总投资 万元

３３

，

４８３

利润总额 万元

７

，

６２４

净利润 万元

４

，

６４８

项目投资回报率

％ １３．８８

项目销售净利率

％ ９．９７

三、宝安·山水龙城五期项目

１

、项目情况要点

项目名称：宝安·山水龙城五期

项目总投资：

１６０

，

４４０

万元

规划占地面积：

４００

，

１３５．３３

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

３４５

，

４７７

平方米

预计销售额：

２６６

，

８７９

万元

项目建设年限：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项目经营主体：由全资子公司武汉恒安投资有限公司开发经营

２

、项目基本情况

本项目地块坐落于武汉市盘龙城经济开发区，东南两面邻汤仁海湖，西面邻机场高速公路，北邻仁海

路。

本项目占地面积

４００

，

１３５．３３

平方米，规划建设多层、高层和联排住宅，总建筑面积

３４５

，

４７７

平方米。

３

、项目的市场前景

本项目所在的武汉盘龙城经济开发区原名为武汉市黄陂滠口经济发展区， 成立于

１９９２

年，

２００５

年经

重新审核批准为省级经济开发区。盘龙城经济开发区地处黄陂最南端，隔府河与汉口相望。经过多年发展，

开发区已基本形成了光学电子、医药化工、冶金建材、机械制造、食品加工和汽车贸易等

６

大支柱产业，发

展成为武汉市现代制造业密集区和环境优美的生态居住区。

本项目靠近号称武汉市城市文明之根的盘龙城遗址———盘龙风景名胜区，两面与汤仁海湖相邻，山清

水秀，环境优美。 盘龙城地处木兰风景园黄金旅游区的咽喉要道，区内拥有丰富的山体、湖泊资源，盘龙湖

风光如画。 规划中的环城林带将整个区域紧紧环绕。 本项目地处遗址的西侧，在盘龙城旅游风景区大范围

内，既具盘龙古城的历史文化底蕴，又具依山傍水的秀丽自然风光，项目因此拥有得天独厚的环境优势。

本项目所在区域公路交通完善，经岱黄公路府河桥、机场南线路府河桥、盘龙城大桥等桥与汉口城市

主干道相连，随着中环线和外环线的全面贯通，形成了由机场高速、盘龙大道、岱黄高速和楚天大道构成的

纵横交错的便利交通网络，大大缩短了本区域到汉口中心城区的距离及时间。 从本项目所在地由机场高速

公路向北到天河国际机场只需

１０

分钟车程，经盘龙大道进入武汉市区只需

１５

分钟车程。

鉴于本项目拥有良好的生态环境优势和交通优势，所在区域拥有较为完善的配套设施，预计本项目将

拥有良好的市场前景。

４

、资格文件取得情况

本项目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已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陂土出［

２００３－

１７

］号、陂土出［

２００４－５

］号），目前已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黄陂国用［

２００３

］第

６７８

号、黄陂国用［

２００４

］第

２１８

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武规［陂］地［

２００８

］

０３６

、武规［陂］地［

２００８

］

０３７

）。 其他相关文件按照有关

部门的相关规定正在陆续办理中。

５

、投资估算

本项目的总投资预计为

１６０

，

４４０

万元，其中土地成本和建设安装工程费为

８６

，

８５６

万元，项目前期设

计勘探费

５

，

２７５

万元，基础设施建设费

２１

，

８２６

万元，其他配套费和政府收费为

６

，

００８

万元，不可预见费

４

，

７６６

万元，期间开发费用及销售费用为

３５

，

７０８

万元。

６

、项目进展情况与资金筹措

本项目处于前期规划设计阶段。 项目计划使用募集资金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其余资金公司将采用自有资金、

银行贷款或预售收入等途径解决。

７

、项目经济评价

本项目预计实现销售额

２６６

，

８７９

万元，实现税后净利润

４６

，

６６１

万元，投资回报率为

２９．０８％

，销售净利

率为

１７．４８％

，项目各项经济指标良好，经济上可行。

项目经济效益指标一览表

内容 单位 指标

总建筑面积 平方米

３４５

，

４７７

总销售收入 万元

２６６

，

８７９

总投资 万元

１６０

，

４４０

利润总额 万元

６２

，

２１４

净利润 万元

４６

，

６６１

项目投资回报率

％ ２９．０８

项目销售净利率

％ １７．４８

四、补充流动资金

１

、公司业务规模迅速扩大的需要

近三年来，公司各项产业均处于快速发展阶段，资产规模、主营业务收入总体而言呈增长态势。

２００６－２

００８

年末，公司流动资产分别达到

３８１

，

７９３

万元、

４０４

，

６４３

万元、

４２９

，

３４６

万元，其中预付款、库存和应收账

款等经营性占用项目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 补充流动资金将增强公司流动性，满足公司业务规模扩张的要

求，同时有效增强公司抗风险能力。

２

、完善和提升公司业务结构的需要

公司为以高新技术产业、房地产业和生物医药业为主的投资控股集团。 除房地产业外，生物医药业主

要通过控股子公司马应龙的医药专业平台进行整合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方面，公司战略焦点逐渐集中在新

能源、新材料领域，已打造出锂电池正负极材料的完整产业链，公司控股子公司如贝特瑞等一批高新技术

产业公司进入高速发展阶段。 在国家目前大力发展新能源、新材料产业的背景下，公司通过本次非公开发

行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以支持高新技术企业迅速发展。

３

、房地产开发项目特点及政策环境的需要

为了保证现有房地产项目及未来的新项目能够顺利运转，并加大开发、建设和销售力度，公司需要更

多的流动资金用于这些项目的经营管理、市场营销和必要的开发配套。

另一方面，由于房地产开发项目容易受到宏观经济形势以及国家调控政策的影响，一旦信贷、土地、税

收等政策发生变化，都会影响到公司顺利实施销售资金回笼和对外融资，公司可能面临一定的资金周转压

力和偿债风险。

因此，本公司拟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中约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第四节 董事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公司影响的讨论和分析

一、本次发行后公司业务结构、高管人员结构、股东结构的变化以及公司章程变化情况

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结构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定位为一个以高新技术产业、房地产业和生物

医药业为主的投资控股集团。 随着高新技术企业的成长，其实现的营业收入和贡献的营业利润未来将在公

司占比中显著提升，有望成为公司未来新的增长引擎。 房地产业是公司现阶段营业收入和营业利润的重要

来源，其占比高达

５０％

以上。 随着房地产品牌效应的释放，房地产业将对公司业绩保持平稳上升产生重要

影响。生物医药业随着国家医疗制度的改革，将保持稳定发展的态势。因此，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业务和

资产的整合。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高管人员结构将继续保持稳定。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１０９

，

０７５．０５２９

万股，其中富安公司持股比例为

８．４０％

，为本公司

第一大股东。 本次拟发行不超过

１０

，

０００

万股，富安公司拟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最终发行数量

１０％

的股份，

因此，预计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富安公司仍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 公司需要根据发行结果修改公司章程所记载的股东结构及注册资本等相关

条款。 除此之外，公司暂无其他修改或调整公司章程的计划。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及现金流量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资金实力将得到有效提升，总资产和净资产均将相应增加，资产结构更加合

理。公司资产负债率也将相应下降，财务结构进一步优化，为公司后续业务的开拓提供良好的保障。另一方

面，由于本次发行后总股本将有所增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生的经营效益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体现，因

此短期内公司的每股收益将相应有所摊薄。

本次募集资金将主要用于公司目前收入、利润贡献最大的房地产业，此次募投项目的盈利前景较好，

随着募投项目的陆续开发并最终销售，公司的盈利水平将逐步提高。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量将大幅度增加；在资金开始投入募投项目后，投资

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出量将大幅增加；在募投项目完成后，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将得到显著提

升。 本次发行将改善公司的现金流状况，降低资金成本。

三、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等变化情况

本公司无控股股东。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２

日，第一大股东富安公司的持股比例仅为

８．４０％

，第二大股东

宝投公司的持股比例为

６．７８％

，公司的股权比例较为分散。公司与富安公司、宝投公司在业务和管理等方面

完全分开，公司业务经营与管理独立，并独立承担经营责任和风险。

本次非公开发行不会导致公司与富安公司及其关联方产生新的同业竞争。

富安公司与公司签订了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 承诺将以现金方式且与其他认购对象相同的认

购价格认购本次发行的

１０％

的股份。 该行为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需经公司股东大会的审议批准。 富安公

司及其关联方将在股东大会上对相关事项予以回避表决。 除此关联交易外，本公司与富安公司及其关联方

在本次发行中未发生其他关联交易。

四、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是否存在资金、资产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占用的情形，或上市公司为控股

股东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本公司无控股股东。 截止本预案公告日，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不存在资金、资产被富安公司及其关联

方占用的情形，也不存在为富安公司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形。 公司亦不会因为本次发行产生资金、资

产被富安公司及其关联方占用的情形，也不会产生为富安公司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形。

五、本次发行对公司负债情况的影响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３１

日，本公司资产负债率为

５５．５４％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净资产增加，资产负债率

下降。

六、本次发行的风险分析

１

、政策风险

我国的房地产企业普遍依赖于土地、资金等政府主导资源，造成房地产行业与国家政策高度相关。 国

家宏观经济政策（如货币政策、信贷政策、金融政策、税收政策等）和行业政策（如土地调控政策、住宅相关

政策等）的变化都将对行业产生较大影响。 自

２００８

年底，为刺激国内经济，减少次贷危机对国内实体经济

的冲击，各级政府适度放宽了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并出台了相关政策以维护房地产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

但鉴于

２００９

年二季度我国个别城市局部地区再次出现了房价上涨过快等迹象，不排除国家相关部门未来

出台针对房地产市场的行政、税收、信贷、土地管理等方面的宏观调控政策，从而可能对公司募投项目的开

发进程和效益产生不利影响。

２

、管理风险

公司作为一家业务涉及高新技术、房地产、生物医药三大行业的综合公司，目前已控股子公司

１００

余

家。 公司通过多年发展已逐步形成并完善了公司的经营模式和管理制度，组成了一支专业性强、行业经验

丰富的管理团队。 此外，本次发行所募集资金主要用于现有房地产开发项目，短期内公司的经营规模不会

发生太大变化，公司的经营管理不会存在太大风险。 但随着公司房地产经营规模扩大，将对公司的经营管

理提出更高的要求，如果公司在行业管控、项目管理、人员保障、风险控制等方面不能及时跟上，公司将面

临一定的管理风险。

３

、业务经营风险

房地产项目开发具有周期长、过程复杂、投入资金量大、涉及部门和协作单位多等特点。 本公司在经营

过程中可能面临产品与原材料价格波动、城市规划调整导致项目开发难度增大、项目盈利能力下降、与合

作方发生纠纷等业务经营风险，公司在经营中若不能及时应对和解决上述问题，可能对公司项目开发产生

一定影响。

４

、市场风险

房地产行业与国民经济发展之间存在较大的关联性，受宏观经济发展周期的影响较大。

２００８

年，受世

界金融风暴影响，我国实体经济增速减缓，以及对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房地产行业随即进入调整期，全

国新建住房销售价格增幅开始趋缓。

２００９

年随着国家刺激经济的政策措施效果逐步显现，全国各地房地产

市场逐渐转暖。 目前世界经济尚未结束调整，我国宏观经济的反弹仍具有不确定性，如果宏观经济平稳较

快增长的局面出现不利变化，公司房地产项目销售可能面临一定的市场压力，从而可能对本公司的经营业

绩产生不利影响。 此外，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拟投入的房地产项目分布在湖北省和海南省。 募投项目的地域

属性相对集中，如果上述地区房地产销售市场局部出现大幅萎缩局面，公司房地产销售也将因此受到一定

影响。

５

、财务风险

由于房地产项目开发周期长、投资大，项目资金保障是房地产项目成败的关键。 目前公司主要的资金

来源为资本金、银行借款、销售回款和资本市场融资。 若房地产市场发生非理性振动和融资环境深度恶化，

公司销售资金回笼和对外融资可能受阻，虽然公司还有高新技术、生物医药其他两大行业的协同发展来平

衡流动性要求，不利的市场环境使得公司可能面临一定的资金周转压力和偿债风险。

６

、其他风险

（

１

）审批风险

本次非公开发行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存在无法获得公司股东大会表决通过的可能。 此外，

本次非公开发行还需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能否取得以及最终取得批准或核准的时间都存在一定的不

确定性。

（

２

）摊薄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的风险

本次非公开发行将扩大公司股本及净资产规模。 由于本次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尚有一定的建设周期，

短期内对公司的业绩增长贡献度较小，利润增长幅度将低于股本和净资产的增长幅度，从而导致公司的每

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短期内被摊薄的风险。

第五节 其他有必要披露的事项

本次非公开发行无其他有必要披露的事项。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

○○

九年八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０９

证券简称：中国宝安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０１７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局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局第十七次会议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８

日书面通知各位董事，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４

日上午

９

：

３０

在本公司

２９

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８

人，实到

８

人，监事列席会议。 会

议由董事局主席陈政立主持。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本公司经认真自查，认为公司符

合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条件。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一）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 本公司将在中国证监会核准后

６

个月内选择适当时机

向不超过

１０

名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不超过

１０

，

０００

万股（含

１０

，

０００

万股）。 在上述范围内，由董事局或其授权

的人士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发行情况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最终发行数量。

若本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数量将做出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发行对象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对象为包括公司大股东深圳市富安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安公司”）在内的不

超过

１０

名（含

１０

名）特定对象。 其中，富安公司承诺以与其他认购对象相同的认购价格认购本次发行股份

的

１０％

（若本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除权、 除息事项， 大股东认购数量将作出相应调

整）。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其他特定对象为：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托

投资公司、财务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其他机构投资者以及自然人等。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五）定价基准日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本公司第十届董事局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即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６

日。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六）定价方式或价格区间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 具体发行价

格将在取得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核准批文后，由公司董事局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其

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市场情况，并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遵照价格优先原则，与本次非公开发

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富安公司不参与询价，其认购价格与其他特定对象相同。

如本公司股票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除权、除息事项，发行底价将做出相应

调整。

根据《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也称定价

区间，为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１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７

日。 因公司在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６

日按每

１０

股派息

０．３

元和送

０．５

股（含税）进行了除权除息，因此在计算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时，公司首先对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１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５

日除权除息前

１２

个交易日的成交金额和成交量进行了前复权处理，分别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６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７

日除权除息后

８

个交易日的成交金额和成交量求和， 再按上述公式算出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的均价。 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

（复权后的定价区间前

１２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区

间后

８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复权后的定价区间前

１２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成交量

＋

定价区间后

８

个交

易日股票交易成交量）

其中：

复权后的定价区间前

１２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成交量

＝

定价区间前

１２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成交量

＊１．０５

复权后的定价区间前

１２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复权后的定价区间前

１２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

复权后的定价区间前

１２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成交量

＝

（定价区间前

１２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０．０３

）

÷１．０５＊

复权后的定价区间前

１２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成

交量

＝

（定价区间前

１２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区间前

１２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成交量

－０．０３

）

÷１．０５＊

复

权后的定价区间前

１２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成交量

＝

定价区间前

１２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区间前

１２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成交量

＊０．０３

按上述公式得出复权后的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为

１２．４１

元

／

股。其

９０％

，为

１１．１７

元

／

股。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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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